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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2NEWS16        102 年 5 月 21 日 

未善盡職責管理查核國內「米粉無米原料」問題 

監委程仁宏、楊美鈴提案糾正衛生署 

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通過監委程仁宏、楊美鈴提

出之「行政院衛生署長期漠視國內米粉部分或全部以玉米

澱粉混充在來米製造，卻統稱為『米粉』之情事」之調查

報告及糾正案。 

監委程仁宏、楊美鈴表示，米粉是國人喜愛之米食製

品，製作過程常需風乾以利保存及攜帶，而新竹猛烈乾燥

的「九降風」有助於米粉製作，故米粉也成為新竹地區之

主要特產，惟民國 92 年 4 月間不少媒體報導國內米粉幾

乎均非以「米」製成之相關訊息，且 102 年 1 月米粉製作

原料及標示問題，又再次引發國人關切；故米粉相關之國

家標準、法令規定、製作原料、標示內容及管理權責…等

問題，均有深入了解之必要；案經本院向標檢局、衛生署

及農委會調閱相關卷證，並實地訪查新竹縣農會及國內部

分米粉業者，同時約詢上開政府機關後，發現衛生署違失

如下： 

衛生署長期漠視國內米粉部分或全部以玉米澱粉混

充在來米製造，卻統稱為「米粉」之情事，迄今未能積極

管理、查核及提出解決對策，嚴重影響消費者權益，核屬

欠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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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中華民國國家標準「米粉絲」之適用範圍為：「適用

於包裝之食用米粉絲，俗稱米粉。」該標準對於「純米粉

絲」及「調合米粉絲」之釋義，「純米粉絲」係完全以「米

」為原料，且粗蛋白質含量為 5.0%以上；「調合米粉絲」係

以 50%以上之「米」為主要原料，粗蛋白質含量為 2.5%以

上。又依據食品衛生管理法及該法施行細則，國內市售「

米粉」商品其品名應使用國家標準所定之名義，且相關標

示不得有不實或易生誤解之情事，故衛生署對於米粉產品

負有安全衛生及品質管理之權責。 

經查，台灣區糖果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因市售米粉

米含量普遍未達國家標準，甚至無米含量，曾於 95 年 6 月

2 日函請標檢局修訂「米粉（米粉絲）」標準，建議放寬米

粉米含量限制至 10%，即蛋白質含量 0.7%，故國內米粉商

品以部分或全數玉米澱粉混充製造，卻統稱為「米粉」、「

純米粉」非但屬實且行之有年。而衛生署自 92 年媒體報導

米粉米含量問題後，於同年 4 月 24 日函請各地方衛生局針

對所轄米粉業者之加工製程、使用原料及產品標示加強稽

查，發現新竹市、新竹縣及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所轄米粉製

造業者之產品有米含量不足問題，該署復於同年 12 月 30

日將檢驗結果函請標檢局參考；復查 92 至 101 年止，衛生

署除於 92年因報章媒體報導相關訊息而特別函請各地方衛

生局稽查外，近 10 年並無督同各縣市衛生局管理及查核市

售米粉商品之米含量及標示問題。 

依據農委會 102 年 4 月 17 日函指出，玉米澱粉原料價

格每公斤約 18.5 至 20 元，在來米粉每公斤約為 35 至 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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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整粒原料米則為每公斤 38 至 50 元，兩者原料相距 2

至 2.5 倍，即成本價差至少 2 倍以上，故以玉米澱粉製造

之米粉商品其成本自然較低，而「米粉」顯使人誤信為由

純米或主要由米製造，此確實造成消費者認知之差異。監

委程仁宏、楊美鈴認為，國內米粉部分或全部由玉米澱粉

製造，顯為業界「潛規則」且行之有年，衛生署卻長期默

可此「公開秘密」，自 92 年迄今未能積極管理及提出有效

解決對策，嚴重影響消費者權益，核屬欠當。 

 

本案除對上開違失提出糾正外，監委程仁宏、楊美鈴

認為農委會及衛生署應即針對下列事項，予以檢討改進： 

農委會允應積極建立國內米食加工製品業者對於庫

存公糧需求之評估機制及反應管道，正視相關業者對於原

料用米之需求，以利公糧妥善利用及促進米食加工產業發

展。 

依據糧食管理法規定，農委會依法負有收購公糧以

確保國內糧食安全存量之職責。而該會為促進稻米多元化

用途、增加稻米消費量及提昇米製品之市場競爭力，撥售

米製品加工原料用米，特訂定「撥售米製品加工原料用米

作業要點」，而對於米食加工製品業者就公糧需求性之相

關評估機制，據農糧署指出，現行撥售米製品加工原料用

米作業係自 80年 8月依據前臺灣省政府糧食局頒布之「台

灣省政府糧食局辦理內銷米製食品原料用米撥售作業程

序」辦理，施行迄今 20 餘年，撥售機制係採先申請先分

配方式辦理，並適時將相關撥售資訊函知業者，該署並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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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目前公糧庫存量充足，均可充分供應米食加工製品業者

使用。 

惟查 97 至 101 年各年度國內公糧配撥量，發現近年

公糧主要撥售為飼料用米，尤 101 年度撥售數量占率高達

41%，然撥售為米製品原料用米之數量卻相當有限；又新

竹市米粉商業同業公會於本院訪查時表示，目前硬秈種

（在來米）公糧之釋出量有限，米粉業者對於在來米確有

需求性，農委會雖開放相關業者申請米製品原料用米，但

實際撥售數量卻相當有限，且大多淪為陳米而以飼料用米

撥售，而米粉業者實際上卻仍有原料用米之需求，顯見該

會未善用庫存公糧，農委會須主動建立相關業者對於米製

品原料用米需求性之評估機制及反應管道的必要性。 

衛生署應正視部分市售米粉之粗蛋白質含量高於 7%

之情事，審慎探究其原因，避免人為外加有害人體或偽冒

營養成分以提升蛋白質含量；復應積極管理及查核米粉製

造業者使用粘著劑之安全及衛生問題，以保障國人飲食安

全及消費權益。 

經查發現部分米粉商品其蛋白質含量有超過 7%之疑

義；又經衛生署查復，財團法人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

究所近 3 年受理民間業者送驗之米粉商品計 19 件，粗蛋

白質檢驗結果範圍主要為 0.3%至 7%，然其中粗蛋白質含

量高於 7%者，計有 5 件，顯見國內部分米粉商品其粗蛋

白質含量確有高於 7%之情事；衛生署基於食品安全衛生

之中央主管機關職責，應秉持嚴正及審慎態度，探究部分

市售米粉之粗蛋白質含量高於 7%之根本原因，避免人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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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加有害人體或偽冒營養成分以提升蛋白質含量，復應積

極管理及查核米粉製造業者使用粘著劑之安全及衛生問

題，以保障國人飲食安全及消費權益。 

 

總結 

綜上所述，爰依法提案糾正衛生署，並將函請農委

會、衛生署確實檢討改進見復。 


